
《密云区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(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为充分发挥乡村地区规划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引领效能，切实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，提升产业用地在增强乡村发展活力中的支撑能力，区规自分局牵头起草了《密云区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方案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》（京规自发〔2026〕2号）、《关于加快推进点状配套设施用地政策落地见效的通知》（京政农发[2026]1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密云区生态保护优先、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，规范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，保障农村产业融合、乡村旅游、农林生产服务等合理用地需求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。
二、起草依据

《工作方案》主要依据《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》（京规自发〔2026〕2号）、《关于加快推进点状配套设施用地政策落地见效的通知》（京政农发[2026]13号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
《工作方案》共包含适用范围、用地分类与功能准入、布局及规模要求、风貌与建设要求、工作流程、健全监督措施等六个部分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1.适用范围，明确了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适用范围，适用于密云区行政区域内，在产业园区、城镇开发边界和村庄建设边界外选址点状布局,即已批国土空间规划未落建设用地区域的集体土地，直接服务于农业林业生产、乡村旅游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,需进行点状布局、精准配置的各类配套设施用地。

2.用地分类与功能准入，点状配套设施项目分为建设用地类和非建设用地类两类项目。建设用地类，主要用于服务保障农产品就地加工、智慧农业、农业科研、林下经济、乡村旅游、科普研学、宠物经济、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等功能。非建设用地类，指按照原地类管理的点状配套设施用地，包括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设施农业用地，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用地，以及除上述设施用地外的其他小微配套设施用地。
3.布局及规模要求，布局要求包括严守各类底线、产业优先集中、点状布局方向等。规模管控标准从建设用地类的用地面积、建筑规模两方面管控，非建设用地类按照项目类型进行管控，包含设施农业、林服设施用地项目；其他小微配套设施项目。
4.风貌与建设要求，主要从建筑设计、与周围环境、非建设用地类项目的建造方式等方面做出要求。

5.工作流程，明确点状配套设施项目从确定、入库、审批的具体流程。包括属地镇（街道）政府、集体经济组织、区级各行业主管部门在工作流程中需要负责的事项。
6.健全监督措施包含两个方面，一是细化区级各行业主管部门工作职责，提高审批效率；二是落实“既要放得活、又要管得好”原则，加强负面清单管控。



